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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那路奎”是早期亚述长途贸易的 主 要 融 资 形 式。每 宗“那 路 奎”融 资 规 模 大，投 资 人 仅 需 对

资金负有限责任，但可定期分红，并可自由转让投资份额；“经理人”长期自由支配资金，享有独立经营权，有

助于实现投资利润的最大化。“那路奎”资金筹集和经营模式具有近代“股份公司”的 某 些 特 征。它 在 一 定

程度上修正了古代社会个人资本有限性与工商业革命性发展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的正统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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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英美古典学界研究东西方经济关系

的一个新 趋 势 是 强 调 古 希 腊 罗 马 世 界 经 济 发 展

的特殊性，力图将其与古代近东经济划分为两个

互不相属 的 范 畴。在 他 们 看 来，“（古 代）近 东 经

济由巨大 的 宫 殿 或 神 庙 体 系 掌 控。它 们 拥 有 大

部分耕地，垄 断 所 有‘工 业 生 产’和 对 外 贸 易（并

非仅仅是 与 外 国，还 包 括 城 际 间 贸 易）。国 家 的

经济、军 事、政 治、宗 教 生 活 皆 由 一 套 复 杂 的、官

僚化的机构管理，并将所有臣民编户入籍。广而

言之，‘再分配’是笔者能想到的描述该管理方式

的最佳词汇”［１］２８。如果以此推演，近东贸易融资

问题似乎已无继续研究的必要，因为贸易所需资

金必然由宫廷或神庙提供。然而，新近出土的文

物和考古材料表明，情况可能比以上描述远为复

杂。鉴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就早期亚述主要的贸

易融资形 式———那 路 奎———的 投 资 金 额、人 员 构

成、经 营 时 限、份 额 转 让、利 润 分 配、提 前 撤 资 等

具体运作过程略作梳理，力图证明早期亚述不但

存在私人间的借贷，而且类型多样，形式周详，具

备了近代股份公司融资的某些特征。

一、那路奎

早期亚述时期（公元前１９０６年至前１３８０年，

相关 资 料 主 要 集 中 于 公 元 前１９２０—前１８３５年

间）［２］３３８，王国在安那托利亚和叙利亚建立３０多

个商 业 殖 民 城 邦，其 中 最 著 名 的 当 数 卡 尼 什

（Ｋａｎｅｓｈ）［３］９３。早期亚述创造出高度复杂的商业

运行机制。子 邦 的 存 在 取 决 于 与 王 国 都 城 阿 淑

尔城（Ａｓｈｕｒ）之 间 频 繁 的 商 贸 活 动，数 量 可 观 的

锡、纺织品等货物通过驴队从都城运送到卡尼什

等地销 售［４］７５２－７５４。在 此 过 程 中，一 种 名 为“那 路

奎”（ｎａｒｕｑｑｕ）的贸易融资形式应运而生，成为古

代社会一种独具特色的商业借贷模式［５］９３－９７。
“那路奎”是 早 期 亚 述 时 期 阿 淑 尔 城 与 殖 民

地之间长途贸易主要融资形式［６］１３８。为筹集商业

贸易所需资 金，债 务 人 与 债 权 人 订 立 名 为“那 路

库姆”（ｎａｒｕｑｑｕｍ）的 契 约。“那 路 奎”本 义 为“袋

子”，后特 指 商 人 随 身 携 带 的 钱 袋。因 投 资 者 将

资金投放到商人袋子里，所以“那路库姆”就被用

来专指代 借 贷 时 所 订 契 约［７］３７９。订 立 契 约 时，可

能会举行一个仪式，要求投资人把钱放进指定的

袋子或 钱 包［２］３４５。契 约 经 城 邦 官 员 拉 普 塔 乌 姆

（ｌａｐｕｔｔａｕｍ）确 认 后 具 有 合 法 性，并 在 经 营 过 程

中接受其 监 督。投 资 人 与 经 理 人 订 立 的 契 约 和

相互之间的通信成为本文研究的基础资料。

·７５·



然而，研究 所 需 的 材 料 仍 显 不 足，这 是 因 为

一方面，因相关契约主要订立于都城阿淑尔城而

非泥版文书 发 现 地 卡 尼 什，另 一 方 面，现 存 材 料

大多损坏严重，对构建“那路奎”运营细节贡献有

限。幸运 的 是，拉 尔 森（Ｍｏｇｅｎｓ　Ｔ．Ｌａｒｓｅｎ）教 授

整理的１２５份材料中，保留下这份相对完整且具

有代表性 的 契 约［８］１２５。鉴 于 该 契 约 的 重 要 性，有

必要在此全文译出。
……１．５明 那，伊 里 苏 姆；２明 那，伊

迪－阿淑尔；２明那，阿杜杜姆；２明那，苏

－拉巴安；２明 那，伊 库 皮－伊 斯 塔 尔；２
明那，伊 利 旦；１．５明 那，阿 淑 尔 马 利 克；

１．５明那，阿淑尔伊迪；２．５明那，阿 库 扎

鲁姆；１．５明那，塔卡鲁姆；１明那，阿布沙

利姆；１明那，希那阿；４明那，阿姆尔－伊

斯塔尔。共计：３０明那黄金，借给阿姆尔

－伊斯塔尔。
从以名年官苏沙亚纪年开始，他将（以此资金）

经营商业１２年。所得利润，他将享有１／３。同时

还将负责资金的１／３。如果有债权人在契约终结

前提前撤出资金，只能以金银１∶４的比率获得相应

的白银。且不得享有任何收益。

二、运营模式

（一）投资金额

考察每宗“那路奎”筹集的资金，对于正确评

价其融资规模和水平具有一定指导意义。然而，
就笔者掌握的材料，仅有前引契约提供了投资人

较完整而明确的数额，其他材料对此的描述相当

模糊。该契 约 列 出 了 一 长 串 姓 名 和 数 额 不 等 的

黄金，分别表明投资者姓名及投资数额。但泥版

文书首 段 破 损 严 重，无 法 显 示 具 体 内 容。不 过，
据接下来的叙述可知，破损部分涉及２人，共投资

６明那。就金额而言，在已知１３人中，５人各投资

２明那；４人各投资１．５明那；２人各投资１明那；
另有１人投资２．５明那；加上没有给出姓名的２
人投资的６明那及阿姆尔－伊斯塔尔的４明那，
该宗“那路奎”所筹集的资金总额为３０明那黄金。
除投资者现场的注资外，原有投资人可能将债务

或此前的 储 备 资 金 转 化 为 新 一 轮 的 投 资。总 体

而言，如果上面的契约具有一定代表性［９］２５，那么

每宗“那路奎”所筹集的资金将价值不菲。
（二）人员构成

与古代 其 他 地 区 借 贷 关 系 相 比，早 期 亚 述

“那路奎”的人员构成呈现出某些不同特征。

１．投资者

投资长途 贸 易 的 通 常 是 居 于 阿 淑 尔 城 的 富

裕商人［５］８６，他 们 在 阿 淑 尔 城 和 安 那 托 利 亚 主 要

殖民地 设 有 办 事 机 构，以 方 便 经 理 人 融 资［１０］６６。
每宗“那路奎”中，投资者人数通常多达数人甚至

数１０人。前引契约中，参与投资人数多达１５人。
另外一宗由伊姆迪－沙马什经营的贷款中，至少

出现了普萨 尔－伊 斯 塔 尔、阿 淑 尔－塔 布、拉 利

贾、阿淑尔－沙马什等４名投资人［８］１３３。此外，在

一份利润分配的文献中，出现了至少６—９名投资

者，除６位投资者外，还有经理人（可能有２位）、
赶车人伊姆迪－伊卢姆。此外还有３位投资人各

分得１．７明那。但是，不排除后面所提３人已包

括在前面分 得６５明 那 的 投 资 者 中［８］１３５。多 人 参

与投资，是“那 路 奎”有 别 于 古 巴 比 伦、黎 凡 特 及

古典希腊罗马贸易融资的突出特征之一，其他地

区古代 商 业 资 金 筹 集 中，投 资 者 往 往 仅 有１—

２人［１１］２４１－２４７。
值得注意 的 是，有 材 料 表 明，国 王 也 会 注 资

“那路奎”，并 从 中 获 利。例 如，国 王 伊 库 努 姆 曾

在经理人 阿 斯 奎 都 姆 经 营 的“那 路 奎”中 投 资 了

１２５明那锡、３０匹布、５明那另５舍克勒天青石、１
块重１１舍克勒的铁，此外他还提供２头驴用以运

送货物。但 是，伊 库 努 姆 去 世 时，经 理 人 阿 斯 奎

都姆仍未将相应的红利和收益送达，因此新任国

王萨尔贡 请 朴 苏 肯 帮 助 他 们 讨 回 相 关 的 本 金 和

利润。此外，萨 尔 贡 之 子 阿 杜 阿、伊 兹、阿 杜 达、
王储朴苏－阿淑尔、王孙伊利－巴尼等也参与了

“那路奎”的 投 资。王 孙 伊 利－巴 尼 甚 至 还 充 任

经理 人，并 因 此 欠 他 人 白 银１４明 那。德 尔 克 森

（Ｊ．Ｄｅｒｃｋｓｅｎ）认为，王室参与贸易和融资的主要

原因仍是希望从中获利。在商业领域中，王室成

员与普通商人无异，并没有任何特权［６］１４０－１４１。

２．“经理人”
一旦融资 成 功，“沙 马 鲁”（ｓａｍａｌｌａｕｍ）将 获

得所有资金的使用权，由他负责在一定时间内经

营该宗“那 路 奎”。显 然，这 里 的 沙 马 鲁 并 非《汉

谟拉比 法 典》所 谈 及 的 从 塔 木 卡 获 取 资 金 的 行

商。在对其资金占有量、经营主动性及经济地位

考察的基础上，拉尔森认为他们应类似于近代股

份公司的“经 理 人”［８］１２６－１２９。一 般 而 言，作 为“经

理人”的沙马鲁大多是活跃在阿淑尔城与殖民地

之间从事 长 途 贸 易 的 商 人。同 前 引 契 约 所 提 阿

姆尔－伊斯塔尔一样，其中一些经理人会在自己

经营的“那 路 奎”注 资；然 而，仍 无 明 确 证 据 表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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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理人”注资已成惯例。不过，“经理人”的注资

与否可能 关 系 到 他 在 经 营 活 动 中 独 立 性。如 果

拥有投资，在经营过程中他将获得更大的资金支

配权；如果没有投资，他可能会居于依附地位，受

投资者较大影响和支配。
然而，因每 宗“那 路 奎”数 额 巨 大，“经 理 人”

往往无法独自完成购、运、存、销全过程，所以，常

需招 雇 多 人 帮 办 具 体 业 务［１０］５８－６０。研 究 表 明，
“经理人”招雇的代理人大多为家族成员［６］１３８。一

般而言，家族 中 的 年 轻 人 长 驻 殖 民 地；而 年 长 者

驻阿淑尔城，负责购买货物、商谈契约、协调与投

资者关系；经 理 人 任 务 最 艰 巨，需 长 年 往 返 于 阿

淑尔城与殖民地之间，并负责指导购、运、销各具

体环节。阿淑 尔－伊 迪 是 阿 淑 尔 城 声 名 显 赫 的

经理人。经营与卡尼什的贸易时，他坐镇阿淑尔

城总揽大局；长 子 阿 淑 尔－那 达 驻 卡 尼 什，负 责

该殖民地的商业事务；另外两子常与其他５人一

起出 现，从 事 经 营、运 输 等 具 体 事 务：雇 佣 驴 队；
负责经销到达卡尼什的锡和纺织品；或将货物配

送给零售商；有时他们甚至会暂时充任其他人的

代理商。阿淑 尔－伊 迪 及 其 长 子 在 卡 尼 什 开 有

账户，家族从事商务的成员都可使用［１２］９７－１００。文

献中多次 出 现 的 经 理 人 朴 苏 肯 大 概 也 以 家 族 为

中心开展商贸业务［８］１２２。该家族现由朴苏肯的叔

父苏－胡 布 尔 掌 管，朴 苏 肯 继 承 其 父 苏 厄 加 的

“经理人”职位，而其子在这一家族产业中扮演着

重要角色。朴 苏 肯 还 与 家 族 其 他 成 员 有 密 切 的

商业信函联 系。信 函 中 出 现 的 沙 利 姆－阿 赫 姆

（约３０封）、苏－胡布尔（约１５封）、阿淑尔－伊米

狄（约１０封）、阿 淑 尔－巴 尼（约１０封）、希 那 贾

（约１０封）等可能皆为家族内的投资人。朴苏肯

家族在亚述地位显赫，有成员甚至担任了王国的

名年官执政官［８］１２１。
经理人 也 常 投 资 他 人 经 营 的“那 路 奎”。从

资料看，这些 经 理 人 大 多 家 底 殷 实，不 少 人 甚 至

成为阿淑 尔 城 首 屈 一 指 的 富 翁。多 则 借 贷 材 料

都曾谈及的经理人朴苏肯既经营一宗“那路奎”，
又在他人 经 营 的 多 宗 项 目 中 有 投 资。拉 尔 森 的

研 究 表 明，朴 苏 肯 所 有 投 资 多 达 ２２ 明 那 黄

金［８］１２８。如果他自己经营的“那路奎”也如前述契

约一样金额达３０明那，那么朴苏肯投入商贸的总

资金将达５３明那。想必朴苏肯是那一时代阿淑

尔城最成功的经理人之一。
经理人负责“那路奎”的经营并从中赢利，与

此同时，也承 担 因 此 带 来 的 债 务 和 损 失，最 坏 的

情况下，其财产可能被剥夺或售卖，总之，经理人

是一种高风险高回报的职业。

３．相互关系

哥尔滕 指 出，“事 实 上，地 中 海 地 区 的 商 业

（信贷）主要不是以货币收益或法律保障为基础，
而主 要 建 立 在 人 们 相 互 信 任 和 友 情 基 础 之

上”［１３］１６９。一般 认 为，“那 路 奎”也 主 要 存 在 于 宗

族之内或亲朋故旧之间［１０］６５。然而，不幸的是，因

原始档案被 当 地 农 民 盗 掘，现 已 流 散 世 界 各 地，
无法再重 新 聚 合 一 起 进 行 系 统 研 究。对 于 亚 述

商人明确 的 谱 系，现 仍 无 法 完 全 展 现［８］１２１。尽 管

如此，以下两 个 层 面，血 缘 亲 族 关 系 仍 起 着 主 导

作用：其一，正如上文所谈，经理人承揽“那路奎”
后，经营商贸 过 程 中，父 子 亲 友 关 系 发 挥 着 主 导

作用；其 二，如 果 契 约 终 结 之 前，经 理 人 离 世，常

由直系亲属继续经营其承揽的业务。例如，一位

名为阿淑里斯－提卡尔的经理人承揽了一宗“那

路奎”，去世 前 他 将 事 务 转 交 其 弟 阿 穆 尔－阿 淑

尔经营［６］１２７。
除家族成员之间的相互投资外，生意上有密

切来往 的 人 也 可 能 互 有 投 资。例 如，前 引 契 约

中，朴苏肯在阿穆尔－伊斯塔尔的“那路奎”中注

资２明那。材料证明，二人并非来自同一家族，但
长期保持商业合作关系。该契约中，另一著名经

理人伊迪－阿淑尔也有投资了２明那。拉尔森证

明，二人 并 非 属 于 同 一 家 族。另 有 材 料 表 明，经

理人阿穆尔－伊 斯 塔 尔 在 朴 苏 肯 经 营 的 产 业 中

也有投资［８］１２３。上 举 事 例 中，尽 管 合 作 者 并 非 来

自同一家族，但他们的商业联系已不仅仅是相互

投资，甚至可 以 代 表 对 方 出 庭 诉 讼、代 替 对 方 收

取欠债、替对方保存物品，乃至使用对方房屋、仓

库等［８］１２３。可以看到这种合作已经达到了比较深

入的程度。
总体而言，无 论 是 否 属 于 同 一 家 族，投 资 者

与经理人 的 密 切 关 系 构 成 了 早 期 亚 述 信 贷 中 最

基本的经济关系。温霍夫认为，殖民地的基本社

会结构皆 由 基 于 家 族 和 生 意 往 来 的 私 人 间 的 友

情、合伙、代理关系所组成，甚至殖民地的官方组

织也是这样［２］１４３。
（三）经营时限

经营时限长，是“那路奎”与古代其他地区商

业融资方 式 的 另 一 显 著 区 别。无 论 古 巴 比 伦 陆

上或海上贸易借贷，还是黎凡特及古希腊罗马的

海事贷款，借贷时限通常为一个贸易周期。就古

希腊罗马海事贷款而言，借贷持续时间大约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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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个月，即便加上商船到达目的港后销售货物

的时间（契约一般规定为２０天），也通常不会超过

３个月［１４］５４－５６。
“那路 奎”贷 款 时 间 长，前 引 契 约 明 确 规 定

“从以名 年 官 苏 沙 亚 纪 年 开 始，他 将（用 此 资 金）
经营商业１２年”。然而，不幸的是，该契约规定的

经营时限是现存唯一明确证据，不能因此断定１２
年即为所有“那路奎”的经营时限。不过，其他材

料从某些 侧 面 印 证 了 这 一 论 断。一 份 与“那 路

奎”有关的档案材料要求经理人在签订契约后的

第４年向投资人偿付一定数额的金钱［８］１３０。下面

这封朴苏肯 写 给 其 叔 父 苏－胡 布 尔 及 其 他 投 资

人的信件中，也涉及了经营时限的问题：
我请求诸神（让契约维持）整３年，我

说：“饶了我吧，让我能清偿所有资 金，并

尽我所能，为他们（投资人）存留下足够多

的金钱”。苏－胡布尔建议说５年，你 们

也赞成他的提议。但是我不同意。我说：
“我不会等上５年的！我会按神定契约的

规定，准时回 来（回 阿 淑 尔 城），结 清 所 有

账目！”
德尔克森认为，朴苏肯在此谈论的并非契约维持

的时间，而 是 在 商 谈 延 长 契 约 的 问 题［５］８５－９９。如

果该结论可信，那么该契约将至少持续６年以上。
另一封书信谈及一则特例［８］１３１。该书信由投

资者驻卡尼什的代理人所写，他抱怨说经理人离

开阿淑尔城已３０余年。这３０年中，既没寄钱回

阿淑尔城，也 未 为 投 资 者 返 红 利，甚 至 没 有 给 投

资者的代 理 人 写 一 封 信 说 明 情 况。因 此 书 信 的

作者威胁说，投资者将向卡尼什殖民地当局指控

经理人违背契约的行为。
上述事例表明，早期亚述“那路奎”的经营时

限并非按贸易次数计算，而是由借贷双方根据需

要自行商定。尽管资料远未充分，但学者们大体

认为，这种借 贷 时 限 相 对 较 长，根 据 环 境 的 不 同

而有所 变 化，短 则３、５年，长 则１０多 年 甚 至 数

十年［４］７５９。
投资者为 何 愿 意 为 一 笔 资 金 耗 上 数 年 或 十

几年？以 下 三 因 素 可 能 有 助 于 解 答 这 一 疑 问。
其一，契约终止时的丰厚收益，对此，下文将详细

论述；其 二，定 期 分 红。经 理 人 阿 淑 尔－伊 迪 写

信给他 在 卡 尼 什 的 代 理 人，要 求 尽 快 送 来 一 笔

钱，以便在那尔马克－阿淑尔月为投资者配送红

利［８］１２７。代理人普萨尔－阿淑尔写给朴苏肯的信

中说：“你 说‘要 将 投 资 者 所 言 所 行 及 时 反 馈 给

我’。他们并没有任何怨言。千万不要相信别人

的流言蜚语”［８］１２８。卡尼什商人、“那路奎”经理人

伊迪－伊 斯 塔 尔 因 红 利 配 送 问 题 与 投 资 者 发 生

了纠纷［８］１４２。他在阿淑尔城的三位代理人曾召集

所有投资者，代 表 他 与 其 协 商，劝 说 他 们 继 续 遵

守契约的规 定，并 力 争 让 经 理 人 尽 快 派 送 红 利。
但协商似乎并未取得太大成效，投资者仍打算上

诉阿淑尔公民大会，要求将其除名。因此代理人

写信给他，要 求“你 和 你 兄 弟 务 必 尽 快 在 账 户 中

多存款项，这 样 才 会 让 投 资 者 高 兴 起 来”。但 代

理人的书 信 似 乎 并 未 起 到 太 大 作 用。另 一 封 书

信表明，投资 者 并 未 收 到 任 何 红 利，伊 迪－伊 斯

塔尔本人也并未亲往阿淑尔城说明缘由。因此，
投资者将他 告 上 了 法 庭，宣 判 结 果 已 下 达，不 过

在代理人的劝说下，法庭将推迟几天才将宣判书

送达卡 尼 什。上 述 书 信 证 明，作 为 经 理 人，定 期

为投资者配送红利是他必须履行的义务。
其三，早期亚述稳定的社会经济环境。拉 尔

森认为，“那路奎”的投资人数多、经营时限长，这

主要取决于早期亚述社会的稳定和“完善的经济

环境”［８］１４４－１４５。具体而言，成熟的殖民地体系，殖

民地与母邦商业上的良好协作，完善的规章与运

作模式等 保 证 了 借 贷 活 动 的 持 续 进 行。稳 定 的

社会结构 降 低 了 突 发 性 灾 害 对 投 资 人 的 负 面 影

响，吸引着 有 产 者 积 极 投 资“那 路 奎”，确 保 了 这

种融资模式的长效运营。
（四）份额转让

完成注资 后，投 资 人 可 视 情 况，将 所 占 份 额

分割或 转 让。从 材 料 来 看，当 投 资 人 去 世 后，其

股权可由直系亲属继承或转让。以下档案［８］１３２记

录了苏伊贾转让其继承股权的情况：
朴苏 肯 曾 为 恩 努 姆－阿 淑 尔 经 营 的 那 路 奎

注资４明那黄金。朴苏肯之子苏伊贾所占份额转

卖其弟阿淑尔－穆塔比尔。转让发生后，苏伊贾

不得因该股份起诉恩努姆－阿淑尔。
著名经理人朴苏肯去世时留下４子１女。从

前引档案看，他 在 各 宗“那 路 奎”的 投 资 平 分 为５
份，由子 女 继 承。但 因 某 种 原 因，长 子 苏 伊 贾 与

幼子伊库 巴 萨 决 定 将 他 们 理 应 继 承 的 份 额 转 让

给次子阿淑 尔－穆 塔 比 尔。签 订 转 让 合 同 完 成

股权转移后，购入股权者应当证人之面告知相关

人员持有 权 的 变 更 情 况。下 面 是 股 权 购 得 者 与

经理人之间的对答确认书：
阿淑尔－穆 塔 比 尔 说：“现 在 它（股

权）属于我。你不得将因此产生的黄金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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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让与其他任何人”。恩努姆－阿淑尔

回答说：“我 保 证 不 将 黄 金 和 盈 利 让 与 他

人。但是你务必写信回城，告知你的代理

人相关情况”。

股权转让不独发生在家族内部，也可能发生

在有生意 往 来 的 商 人 之 间。上 面 所 谈 的 阿 淑 尔

－穆塔 比 尔 购 得 其 兄 弟 二 人 的 股 份，共 花 费 了

１．５明那另６舍克勒黄金。随即他将这部分股权

以１０明那白银的价格卖给一位商人。

（五）利润分配

投资或经营“那路奎”通常会获得丰厚回报。

经理人的收 益 大 致 由 以 下 三 部 分 构 成：其 一，正

如前引契约 的 规 定，“所 得 利 润，他 将 享 有１／３”。

因整宗商业事务皆由其负责经营，所有风险亦由

其承担。所 以，一 旦 顺 利 完 成，经 理 人 将 按 约 获

得收益的１／３；其 二，从 他 所“负 责 资 金 的１／３”中

获利。按 照“那 路 奎”的 经 营 模 式，在 商 贸 过 程

中，只能 动 用 总 资 金 的２／３。如 此 将 有 充 足 的 储

备资金，确保突发情况下业务仍能正常开展。然

而，融资 成 功 后，所 有 资 金 皆 交 经 理 人 保 管。这

笔资金数额可观，前引契约总资金３０明那的１／３
将达１０明那。经理人大可将这１／３的资金分投数

宗“那路 奎”，从 中 分 享 红 利 和 最 终 收 益。其 三，

经营商贸的过程中，经理人利用交易双方掌握信

息不对 称，为 自 己 谋 取 利 润。例 如，一 旦 长 途 贸

易取 得 成 功，锡 的 利 润 率 可 达１００％，织 物 可 达

２００％［１０］５６。正是因为如此，不少经理人成为朴苏

肯式的阿淑尔城首屈一指的巨商大贾。

投资者 的 收 益 主 要 由 以 下 三 部 分 构 成：其

一，定期红利。对此，上文已有论述。其二，地 区

之间金银 比 率 差 异 带 来 的 收 益。投 资“那 路 奎”

需用黄金。但正如温霍夫指出，早期亚述社会生

活中，黄金并 非 常 用 交 换 媒 介，只 能 在 祭 祀 或 投

资“那路奎”时使用［１５］５５。阿淑尔城黄金与白银实

行国家操控的人工汇率，通常是１∶４；但在安 那

托利亚，黄金 与 白 银 比 率 大 致 界 于１∶７或１∶
８．８之间［８］１３９－１４０。如果按１∶８计算，一旦注资成

功，其购买力即增加一倍，易言之，汇率差已使投

资至少获得１００％的利润。如果不考虑复合利息

的因素，投入８明那白银（即“那路奎”中投入的２
明那黄金），以年利润率３０％计算，１０年后投资人

将获２４明那白银［９］２５。其三，契约结束时的最终

收益。据规 定，终 止 契 约 时，所 有 赢 利 将 分 为３
份。其中经 理 人 获１／３；另１／３用 作 备 用 启 动 资

金，投入下一轮商贸活动中；剩余１／３由投资者瓜

分。下面这份文档对此有详细的记载［８］１３５。本宗

“那路奎”的投资金额折合白银共计１塔兰特（即

６０明那），其 中 购 买 并 运 送 到 卡 尼 什 的 货 物 约 合

４９明那４７舍 克 勒，其 余 近１０明 那 由 经 理 人 保

管。文档最 后 总 结 了 契 约 终 止 时 的 收 益 及 利 润

分配情况：
（在交纳各种赋税后），剩下６箱白银

（每箱６５明那），另外还有６９明那散银及

其他物品。我们（经 理 人）拿 走 了２箱 白

银，另 ２３ 明 那 锡、２９ 缎 布 及 ２ 头 驴。
……此外，作为赢利，我们将获４８．５舍克

勒。沙利姆－阿淑尔、伊姆迪－伊鲁姆及

朴苏肯从赢利中各获１．７明那。

虽然该文档的若干细节仍不完全清楚，也并

未告知经营时限，但仍可窥见“那路奎”的丰厚利

润。除取得契约规定利润外，借贷双方还会瓜分

剩余货物及资金。文档表明，经理人如约获得赢

利的１／３，即２箱白银，他还获得数量可观的锡、布
及驴等，这大 概 是 契 约 终 止 时 的 剩 余 货 物；尽 管

文档没有记载，但可以想见投资者会瓜分其中２
箱，且每人会 从 剩 余 资 金 中 分 得１．７明 那 白 银。

投资者与经理人大概会签署新契约，将存留在阿

淑尔城的１０明那和剩余的２箱白银用于新一轮

的“那路奎”中。

高额回报吸引着富人的投资，商人也因丰厚

收益乐不 思 蜀。史 料 保 存 下 一 封 一 位 留 守 阿 淑

尔城的妻 子 写 给 她 长 年 奔 走 于 各 殖 民 地 的 丈 夫

的书信，该信感人肺腑，令人动容［９］２７：

我请了一 位 女 巫 为 我 解 释 神 谕。她

在观察动物内脏后，传达了祖宗及阿淑尔

神对你的严正警告：“你沉迷于金钱，厌弃

生活的享受！”难 道 你 不 能 听 从 阿 淑 尔 神

的劝 诫？ 当 你 看 到 这 封 信 后，尽 快 回 来

吧！回来看着阿淑尔神的眼睛，救救你自

己吧！

（六）提前撤资

为了保障商贸业务的正常开展，保障经理人

的利益，契约对提前撤资进行了严格限制。前引

契约规定：“如果债权人在契约终结前提前撤资，

将只能以金银１∶４的比率获得相应的白银。且

不得享有 任 何 收 益”。首 先，债 权 人 投 资 的 黄 金

将按１∶４的比率兑换为白银。如前所述，因金银

比率的差异，一 旦 签 订 契 约 并 开 启 贸 易 活 动，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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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人的投资增加一倍。但如债权人提前撤资，这

就意味着他将不能得到利率差带来的收益，只能

收回成 本；而 利 率 差 带 来 的 收 益 将 归 经 理 人 所

得。其次，经 营 过 程 中 债 权 人 分 得 的 红 利、契 约

终止时瓜 分 的 收 益 及 契 约 带 来 的 其 他 收 入 将 与

他无关。总之，提前撤资将使投资人遭受不小经

济损失。因 此，除 非 不 得 以 的 情 况，债 权 人 一 般

不会撤资。

三、结　语

近年来，古代经济史研究有将古希腊罗马经

济与古代 近 东 经 济 截 然 对 立 的 发 展 趋 势。对 此

有学者提出严厉批判，要求尽力发掘一切可能有

效的资料，以 拓 宽 研 究 的 视 野 和 范 畴。“如 果 古

史研究者能更充分利用所有可以利用的证据（包

括非希腊 罗 马 的 文 献），这 样 的 研 究 或 许 会 更 富

成效。其 中 近 东 的 材 料 理 应 占 据 首 位。那 里 的

确存在高度 发 达 的 商 业 结 构，仅 从 现 存 材 料 看，
没有人能怀疑这一点。”［９］２７

正如德 尔 克 森 所 言，“早 期 亚 述 的 商 人 是 企

业家，其经营目标就是赚取利润”［６］１３５。为了达到

这一目标，他们创造出“那路奎”的融资和经营模

式。“那路 奎”是 早 期 亚 述 一 种 复 杂 但 颇 富 成 效

的商业资本运营机制。为实现赢利，数人或数十

人将数量可观的资金注入“那路奎”中，并招募职

业商人长期（数年或数十年）经营。订立契约时，
借贷双方对经营时限、利润分配、资金撤出、股份

转让等作出明确规定。单从运营方式看，它已与

中世纪意 大 利 商 港 盛 行 的“隐 名 合 伙”和 后 世 的

“两合公司”具 有 了 某 些 相 似 性［８］１４４，已 具 有 某 些

“公司法”的构想。就风险而论，投资人只需负责

有限责任，即 对 其 最 初 投 入 的 资 金 负 责，而 不 必

直接参与经营管理，但可分享收益；同时，即便发

生亏损，他们 也 只 需 承 担 出 资 限 度 内 的 损 失；此

外，投资人 可 将 资 金 注 入 多 家“那 路 奎”，达 到 分

散和降低投资风险的目的。对经营者而言，因资

金偿还时限长，他可对“那路奎”的经营策略进行

中长期规划，从而最大限度降低和平衡风险。就

收益而言，投 资 者 勿 需 关 心 经 营 中 的 日 常 事 务，
但可定期分 红，契 约 终 止 时 亦 可 分 利；经 理 人 拥

有自由支配 资 金、独 立 经 营 的 权 利，这 有 助 于 实

现投资利 润 的 最 大 化。总 之，“公 司 是 转 移 风 险

的一种形式，这 种 形 式 不 会 阻 止 损 失 的 发 生，但

它将风险 从 股 东 个 人 转 移 到 了 公 司”［１６］１２。早 期

亚述“那 路 奎”资 金 筹 集 和 经 营 方 式 无 疑 具 有 了

近代“股份公司”的某些特征。

或许正是因为如此，西方著名亚述学者拉尔

森惊叹于 古 代 近 东 贸 易 网 络 的 完 善 和 贸 易 发 展

的高水平，他 指 出，在 商 业 领 域 人 们 创 造 出 一 些

专门技术，如 周 密 的 统 计 方 法，完 善 的 投 资 和 合

作机制，精 妙 而 有 效 的 管 理 方 式。在 很 多 细 节

上，直到数千年后地中海沿岸城市的商人们才可

与其相提并论［１７］５４－５６。

然而，拉尔 森 的 看 法 或 许 过 于 乐 观，因 为 上

举事例不 过 是 近 东 漫 长 历 史 发 展 进 程 中 某 一 特

定地区特 定 时 段 所 呈 现 的 特 殊 现 象。论 及 个 人

资金对古代工商业发展的效用时，芬利指出，“确

实，不少人拥有充沛资金，但他们对生产（除农业

外）不感兴趣。无论何地，一旦涉及工业和商业，

图景总一模一样，不容乐观：困难之一在于，没有

任何举措 能 突 破 个 人 资 金 的 有 限 性。古 代 社 会

没有恰 当 的 信 用 手 段，如 可 流 通 并 能 清 算 的 票

据、信贷支付等。……同样，经营管理中，亦无长

期的 合 作 关 系，无 经 纪 人 和 代 理 人，无 行 会……

简言之，无论组织还是经营方式都无法实现个人

资金的流动性”［１８］１８５－１８６。总 体 而 言，芬 利 的 观 点

仍然正确。在古代社会，个人资本的有限性与工

商业革命性发展之间确实存在难以协调的矛盾，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亲朋之间的互助借贷和以

追求荣誉 提 升 社 会 地 位 为 目 标 的 非 经 济 因 素 主

导着资金的规模和流向。因此，即便在上述特定

时段、特定地 区 的 商 业 融 资 中，以 血 缘 和 友 情 为

纽带的借贷，以满足国家（或城邦）基本需求为导

向的非生产性活动仍占重要地位。然而，不应忽

视，芬利也曾指出古代社会“确实存在偶然的、不

重要的例 外 现 象”［１８］１８６，早 期 亚 述 的 贸 易 融 资 手

段或许 只 是 偶 然、例 外 的 现 象。但 是，如 果 将 上

述一系列看 似 偶 然、例 外 的 证 据 连 在 一 起，就 会

发现自然经济的汪洋中，也偶现几叶商品经济的

扁舟。这些“偶然”、“例外”的现象有时似乎并非

完全不具 重 要 性。肇 始 于 古 希 腊 罗 马 并 持 续 至

１９世纪初 盛 行 于 地 中 海———大 西 洋 沿 岸 地 区 的

海事贷款，自１４世纪意大利兴起的股份公司，难

道与古代 近 东 出 现 的 各 种 贸 易 融 资 方 式 没 有 任

何联系？在历史进程中，每当面临类似自然社会

环境，人们处 理 类 似 情 况 时，总 能 创 造 出 如 此 惊

人相似 的 方 法 和 手 段？ 无 论 如 何，对 于 上 述 问

题，确实有必要采用新方法和发掘新材料加以证

明或证伪。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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